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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关于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

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

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

或“受托管理人”）编制。国泰君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

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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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本次债券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经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于 2017年 5月 23日经发行人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 2017年 10

月 16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835 号”文件核准，发行人获准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5亿元（含 15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7 年 11 月 8 日，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发行 5 亿元

2017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7刚股 01；债券代码：143387；以下简

称“本期债券”）。 

二、本期债券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债券简称为“17刚股 01”，债券代码为“143387”） 

2、发行规模：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亿元。 

3、债券期限：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限不超过 5年（含 5年），可以为单一

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4、债券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的票

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

商一致。 

5、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调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

付息日前的第 2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

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

调整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6、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

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付息日将其持有

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公司。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付息

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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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回售支付工作。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

度的公告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

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

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

度的决定。 

7、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

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发行时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

等级为 AA。2018年 11月 28日，联合评级决定将刚泰控股的主体长期

信用等级由“AA”下调至“A”，将“17刚股 01”债项信用等级由“AA”

下调至“A”，同时将刚泰控股列入可能下调信用等级的评级观察名单。

2019年 2月 11日，联合评级决定将刚泰控股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A”

下调至“BBB”，同时将其移出信用等级观察名单，评级展望调整为“负

面”，将“17刚股 01”债项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BBB”。 

三、本期债券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证券作为“17 刚股 01”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

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相关事项报告

如下： 

1、2019年 5月 24日，发行人公告《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3），基本情况如下：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刚泰控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未披露的累计涉及诉讼

事项进行了统计，累计涉案金额约为 20,341.84万元。其中，公司于 2019年 4月

11 日发布的《关于为他人担保事项核查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2）中

披露，经自查，公司发现存在未经公司有决策权限的决策机构批准，违规为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担保的事项，截止本公告日，上述担保事项中尚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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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累计涉及诉讼的预计涉案金额为 1,696.71万元；其他累计诉讼预计涉案金额为

18,645.13万元。” 

就上述累计涉及诉讼情况，发行人风险提示如下： 

“1、关于上述“为他人担保事项涉及诉讼案件”：公司于 2019年 4月 11日

发布《关于涉及为他人担保事项核查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2）披露，

公司存在违规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告披露“经向徐建

刚先生及刚泰矿业询问，其回复称，未经刚泰控股决策程序的对外担保共计 16

笔，涉及金额约 42亿元，目前尚未偿还的本息合计约 34亿元”；公司于 2019年

4月 19日发布《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9）披露，上述对外担

保中已对刚泰控股提起诉讼的案件有 6起，预计涉案金额为 8.1亿元，后续刚泰

控股可能还会涉及其他诉讼案件。因上述担保涉及金额较大，如徐建刚先生和控

股股东不能偿还相关借款，上述担保事项作为公司或有负债，有可能对公司财务

状况产生较大影响。 

2、关于上述“其他累计涉及诉讼案件”：截至目前，部分案件正在审理中，

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3、公司正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处理，争取尽快解决相关诉讼事项。 

4、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2019年 5月 28日，发行人公告《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前期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5），具体内容如下： 

“2019年 5月 23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 0106民初 545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国鼎黄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工商银行杭州开元支行支付黄金

价款 37,989,000元； 

2、国鼎黄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工商银行杭州开元支行支付租赁

费 4,145.40元； 

3、国鼎黄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工商银行杭州开元支行支付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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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款违约金（以 37,989,000元为基数，自 2019年 5月 22日起按年利率 3%计至

黄金价款付清之日止）； 

4、国鼎黄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工商银行杭州开元支行支付租赁

费违约金（以 4,145.40元为基数，自 2019年 5月 16日起按年利率 3%计至租赁

费付清之日止）； 

5、国鼎黄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工商银行杭州开元支行支付利息

（以黄金价款 37,989,000元和租赁费 4,145.4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的 1.5倍计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 

6、刚泰控股对上述五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7、刚泰控股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国鼎黄金追偿； 

8、驳回工商银行杭州开元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31,766元，财产保全申

请费 5,000元，合计 236,766元，由国鼎黄金、刚泰控股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3、2019年 5月 30日，发行人公告《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6），具体内容如下： 

“关于钱晓炜诉刚泰矿业、刚泰集团借款纠纷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作

出的（2018）沪 0101民初 17392号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诉讼保全需

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

条的规定，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协助执行： 

轮候冻结被保全人刚泰矿业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孳息，冻结数量为

369,634,172股（无限售流通股），冻结期限为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轮候冻结被保全人刚泰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孳息，冻结数量为195,511,269

股（无限售流通股），冻结期限为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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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刚泰矿业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 369,634,172 股，占公司总股

本 24.83%；刚泰矿业持有的公司股票（369,634,172股）已全部被司法冻结或轮

候冻结。 

截至本公告日，刚泰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 195,511,269 股，占公司总股

本 13.13%；刚泰集团持有的公司股票（195,511,269股）已全部被司法冻结或轮

候冻结。” 

四、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约

定，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已及时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规章制

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对公司存在的重大事项情况予以披露，特此提醒投资者就上述

事宜关注公司相关风险。 

国泰君安证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及其对发行人偿本付息的影响，并将

积极督促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做好相应的信息披露工作，严格按照《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以及本期债券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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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7年公司债券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